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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區經濟委員會章程指南 
 

2022 年主教團春季會議通過 
 

目的：在教友支持教會之原則下，本堂教友宜盡力幫助本堂之一切收

支（註 1）。  
 
堂區的經濟委員會的主要責任： 
 
一、行政與財務 

1. 管理堂區之日常財務收支，並依堂區牧靈的計畫，控管預算的

執行。 
2. 協同牧靈福傳委員會編列下一年度預算和製作上一年度決算

表。 
3. 堂區資金應存入戶名為教區法人抬頭之金融機構。 
4. 每月編製及繳交收支財務報表及相關資料等，寄送主教公署

（教區辨事處）。 
5. 每月報告堂區收支財務報表。 
6. 依○○教區堂區財務管理基本守則執行。  

 
二、設備管理：總務 

1. 定期維護堂區建築物及保管財物並協助盤點（含聖器）。 
2. 固定通報堂區進行例行性的保養和消防安全事項。  

 
註： 
1. 訂定章程之法源： 
依據《天主教法典》第 537 條：每一堂區應設立經濟委員會，按照普

通法與教區主教所頒規定來管理，依照上述規定所選出的信徒，應在

委員會中協助堂區主任，管理堂區財產，但應遵守《天主教法典》第

532 條的規定（第 532 條：在一切法律事務中，堂區主任，依法律的

規定，代表堂區；應依第 1281 條至第 1288 條的規定管理堂區財

產）。 
1.1. 基督信徒有義務支援教會的需要，以使教會具備對敬禮天主、使

徒工作和慈善事業，以及職員的合理的生活費用（《天主教法

典》第 222 條 1 項）。 


